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指导名额分配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以下简称“导师”）指导名额的分配与管理，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指导研究生分配办法》（中南大政字〔2015〕149号）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导师名额分配遵循科学、公正、高效的原则，兼顾学科发展方向进行统筹核定。
第二条 法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分配以“基数加调节”的方式进行。
第三条 8个方向导师组（政府法治与社会治理、刑事法律与实务、纪检监察法律与实务、民事法律与实务、经济生态环保法律与实务、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实务、数字治理与合规、侦查法律与实务）基数分配原则为：导师组人数乘以1.1。
（注：国际仲裁、涉外律师专业的所有学生由导师组自行分配，工程建设专业暂不招生）
第四条 剩余学生名额作为调节量进行分配。调节量将根据各导师组科研成果、平台建设、核心期刊发表等因素，进行调节性动态增减。（按以下标准作为调节量，只统计上一自然年度内）
（一）该导师组成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每项目增加3个招生指标。

（二）该导师组成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每项目增加2个招生指标；该导师组成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他项目，每项目增加1个招生指标；该导师组成员获批其他省部级项目，每3个项目增加1个招生指标。

（三）该导师组年度科研到账经费（横向）每10万元增加1个招生指标，上限10个招生指标。
（四）该导师组成员以课题组名义报送的，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B类及以上智库研究成果，每项目增加1个招生指标，上限6个招生指标。
（五）该导师组成员案例项目入选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主题案例典型成果、全国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或指导的案例库并获评“优秀案例”，每案例增加2个招生指标。
（五）该导师组的在读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在本年度发表A+类权威论文，每篇增加2个招生指标，上限6个指标。
第五条 以上招生指标统计完成后，每方向导师组抽出指标总数的15%作为调剂指标，根据重点学科建设、生源均衡分配、学生选报意愿等情况重新分配至各导师组。

第六条 导师组组内分配原则需参照以上规定，并鼓励指导能力强、社会资源丰富的导师多分配名额，原则上每位导师招生指标不超过5个。
第七条 以上计算方法四舍五入取整数。招生指标增加数超过上年度20%以上的，不再增加名额。

第八条 学生意愿选报共分二轮：（一）学生志愿填报与导师组遴选（可填第一志愿方向和第二志愿方向）（二）针对第一轮中未确定导师的学生以及尚有招生名额空缺的导师进行统一协调分配。

第九条 本办法由法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施行。 

